
臺灣省及福建省低收入戶生活扶助金額表 

        

區域 給付項目 金額(元) 

臺 

灣 

省 

第 1 款家庭生活補助（人/月）  11,850 

第 2 款家庭生活補助（戶/月）  6,825 

第 2 款及第 3 款兒童生活補助（人/月）  3,008 

第 2 款及第 3 款高中（職）以上就學生活

補助（人/月） 
6,825 

福建省 

＾ 

金門 

及 

連江 

縣 

﹀ 

第 1 款家庭生活補助（人/月） 
8,791 

（第 3 口以上 6,825） 

第 2 款家庭生活補助（戶/月）  6,825 

第 2 款及第 3 款兒童生活補助（人/月） 2,313 

第 2 款及第 3 款高中（職）以上就學生活

補助（人/月） 
6,825 

備註： 

一、 依據社會救助法第 11條第 3項規定：「所定金額每四年調整一次，由中央、

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最近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前次

調整之前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公告調整之。但成長率為零或負數時，

不予調整」。 

二、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資料，112年消費者物價指數較 108年上漲 7.34%。 

三、 本表自 113年 1月 1日起適用。 

 

 


